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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政发〔2021〕1号

博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

定》（国发〔2020〕13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

权力事项的通知》（鲁政发〔2021〕1号）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淄政发〔2021〕6号）要求，

全面减权放权授权、打造精简高效政务生态，结合我区实际，区

政府决定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其中，取消20项、承接1项。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抓紧做好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贯彻落

实工作，进一步细化改革配套措施，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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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关部门（单位）要在文件印发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事中事后监

管细则，对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和其他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逐项

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对于国家和省、市明文

取消的事项一律不再实施，也不得通过其他方式变相设置环节关

卡。对承接实施的事项，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与上级业务主

管部门的对接沟通，及时完善行政审批事项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

不断增强承接能力。同时，要根据省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采取的

措施，积极优化审批服务、再造工作流程，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

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鲁政发〔2021〕1号和淄政发〔2021〕6

号文件要求，及时制定衔接、承接工作方案，切实做好落实工作。

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权利事项的调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将贯彻落实情况于3月16日前报区政

府办公室（联系电话：4110093）。

附件：1.衔接国务院、省政府文件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表

2.承接省市下放或委托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表

博山区人民政府

2021年3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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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衔接国务院、省政府文件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表
序
号

原实施
部门

事项名称及权限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区公安

分局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

行政

许可

取消县级公安部门实施的
行政许可事项“典当业特种

行业许可证核发”，改由省
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

取消许可后，公安机关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
监管：

1.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将办理“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
（含设立、变更、注销）的相关信息，在作出审批决定后 5 个工
作日内推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据此将典当行及分支机构纳入

监管范围，依法实施监管。
2.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典当行的治安管
理，及时化解风险隐患，发现违法犯罪活动要依法查处。

3.公安机关积极采取信息化手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从业单位应
实时、实情录入典当物品详细信息。

2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乡村兽医登记
行政
许可

取消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实施
的行政许可事项“乡村兽医登
记”，改为备案。

取消许可，改为备案后，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建立健全乡村兽医服务
人员备案制度，依法实施备案，并与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做好事中事后监
管的衔接、沟通、协调等工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

监管：
1.向社会公开备案情况，方便查询、就医，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不
按要求备案的要依法设定并追究法律责任。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3.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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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实施部

门
事项名称及权限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3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部分医疗机构（除三
级医院、三级妇幼保

健院、急救中心、急
救站、临床检验中心、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

构、港澳台独资医疗
机构外）《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书》核发

行政
许可

取消

取消许可后，卫生健康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方式，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实行指导性规划。加
强对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服务，同时注意防止以服务之名行审批之

实。
2.严格实施“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将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开。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等，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

法处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违
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4.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

对严重违法的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行业禁入。

4
区民族宗
教事务局

对民族政策和法律法
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

行政
检查

取消

5
区自然资

源局

承担应当登记测绘项
目的单位实施测绘前

未向测绘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登记手续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6
区自然资

源局

未经批准擅自以测绘
为目的进行航空摄影

或者遥感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7
区自然资

源局

未经批准擅自向外国

组织和个人及在我国
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
提供测绘成果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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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实施部

门
事项名称及权限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8
区自然资

源局

基础测绘项目、省重
点工程测绘项目和使

用财政资金五十万元
以上的测绘项目，其
测绘成果未经专门的

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机
构检验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9
区自然资

源局

编制、出版、展示或
者登载未出版的地

图，未加印省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号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0
区自然资

源局

广告版面超过地图图
幅百分之二十或者压

盖地图内容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1
区自然资

源局

伪造、涂改、转借、

转让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执业资证书、测
绘作业证件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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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实施

部门
事项名称及权限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2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城市供水经营许可
证核发

行政
许可

取消

取消许可后，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与水利部门做好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

沟通、协调等工作，水利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纳入日常行业监管。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3.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

13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政府投资的大中型

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
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
经审查未通过，擅自

交付施工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4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学校、幼儿园、医

院等建筑工程未经抗
震设防专项审查或者
经审查未通过，擅自

交付施工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5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建设单位参与搬迁
活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6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单池容积五百立方米
以上的农村可再生能

源沼气工程及日供气
量五百立方米以上的
农村可再生能源秸秆

气化工程设计方案核
准

行政
许可

取消

取消许可后，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与农业农村部门做好事中事后监管的
衔接、沟通、协调等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加强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的技术服务和指导，定期对当地农村沼气工

程的安全运行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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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实施
部门

事项名称及权限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7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或者小型生猪
屠宰场点屠宰技术人

员未依法取得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开具的健
康证明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8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运载生猪产品
不符合《山东省生猪

屠宰管理办法》规定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19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或者小型生猪
屠宰场点拒绝为生猪
饲养户提供屠宰服务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20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未按规定建立
质量追溯制度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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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接省市下放或委托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表
序
号

实施部门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调整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区商务局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
审批

行政
许可

由市商务局承接实施。同

时，与《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市县同权”改
革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

的通知》（淄政字〔2020〕
65 号）相衔接，下放实质
性审核权至各区县商务主

管部门，市县有同等受理
权。

承接后，商务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通过检查、抽查、评估等方式加强监管，对发现的问题有

权责令限期改正，对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许可行为有权予
以纠正或者撤销。
2.区商务主管部门每年 1 月份、7 月份向市商务局书面报告

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及关联事项进展情况，每月 10 日前将
上月事项办理有关数据报市商务局备案。
3.对辖区内成品油零售企业开展年度经营资格检查、严格落

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检查企业购销台账制度建立
执行情况、按要求销售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情况、是否存在
违法违规情况、追溯系统运行情况等，完善油品来源、销售

去向、检验报告、检查记录等凭证材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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